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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 7：1-3 

 
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華琦。感謝主，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。這個禮拜我們

要讀羅馬書第七章 1-13 節，今天我們就讀 1-3 節。  

羅馬書第 6 章是講到與基督聯合。不僅在受洗的時候，已經宣告了與基督聯

合的事實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還要藉著知道、計算和獻，把這一個與基

督聯合的客觀事實，轉變成為我們主觀的經歷。當我們把自己獻給神，又把

我們的肢體獻給神作為義的器具，我們就能夠逐日成聖。  

講完了這麼實際的真理之後，保羅在第 7 章，接著就描述一個人在罪中的掙

扎。許多時候，保羅用的是第一人稱，說出是他自己掙扎的經歷。既然在第

6 章已經說明了，如何從罪性中得著釋放，那為什麼第 7 章還會掙扎呢？因

此這一章不好讀，解經家也有許多不同的解釋。  

聖徒們如果還沒有建立自己的解經架構，又隨機的閱讀不同的解經書，會讓

你覺得混淆，又無所適從。聖徒們如果願意跟著我的解經架構，就要先放下

你以前的認知，順著我的解經邏輯和引用的經文，看完全貌後，才去與其他

的解經書比較；這樣比較容易幫助你，判斷哪一種解經架構比較適合你。  

因為保羅已經在第 6 章告訴我們，如何勝過罪性。有一些解經家認為，第 7

章是保羅在回顧得救之前的經歷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這一章應該擺在第 5 章和

第 6 章之間，也就是在認識基督裡的恩賜遠大於亞當裡的承受之後，又在第

6 章的受洗之前，這才合乎保羅的邏輯。保羅既然把掙扎放在第 7 章，就說



明了，有了與基督聯合的經歷之後，保羅發現要完全從罪性得著釋放，光是

第 6 章還不夠，還要加上第 7 章，從律法得著釋放。原來第 7 章就是描述如

何從律法中得著釋放。  

我年輕的時候不太理解，像保羅這麼偉大的使徒，怎麼還會在罪中掙扎。一

直到自己蒙恩超過了 40 年，也放下了工作全時間服事主，才發現自己也經

常在罪中掙扎，其中很多就像保羅在第 7 章所描寫的經歷。我就更確定第 7

章的主題，就是更進一步的告訴我們，如何從律法中得著釋放。要明白這一

點，就需要知道律法與罪的關係。當然根據羅馬書 3：20 節，「律法本是叫

人知罪。」但是在這一章，保羅進一步告訴我們，在羅馬書 7：8-9 節，罪

能夠藉著律法在我們裡面發動，挑動我們犯罪。也就是說，沒有律法，罪是

死的，律法一來，罪就活了。  

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：56 節告訴我們，「罪的權勢就是律法。」如果

我們還在律法之下，我們就還在罪的權勢之下。因此，要完全脫離罪的權勢，

就必須脫離律法。這一點和我們傳統的觀念十分不同。盼望聖徒們能夠在聖

靈中反覆思想，才能看到保羅的亮光。羅馬書 6：14 節說，「罪必不能作你

們的主; 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」也就是說，當我們還在律

法之下，罪就要做我們的主；唯有在恩典之下，罪才不能在我們身上做主掌

權。  

所以第 7 章的經歷，也可以看成是保羅對第 6：14 節進一步的解說，就是如

何不讓罪在你身上做主掌權，也就是我們必須要脫離律法。我們這個人得救

之後變得很複雜，可以在舊人裡，也可以在新人裡；可以讓老我出現，也可

以讓新我掌權。這就帶出到底是誰在做主的問題。因此，保羅就用丈夫與妻

子的預表，來說明該如何脫離律法。  



第 1 節：「弟兄們，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，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

活著的時候嗎？」 

律法是用來規範人的行為，不論是叫人知罪，還是用來審判犯罪的人，都是

針對人還活著的時候。死人不再有行為能力，自然就脫離了律法。假設說一

個人犯了多重的殺人罪，也被判了好幾個死刑，一旦執行了其中一個，犯人

死了，其他的死刑也就一筆勾銷了。今天的死刑犯身上經常背著許多罪名，

是因為不執行死刑；一旦執行了，其他的案件也就都一筆勾銷了。律法只管

活著的人，對於已死的人沒有任何功用。  

 

第 2 節：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還活著，就被律法約束; 丈夫若死了，

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。」 

保羅提出女人與丈夫的例子來說明律法的功用。一個女人有了丈夫，如果丈

夫還活著，她就要受律法的約束；也就是說，她要照著律法的要求，行使她

對丈夫的權利與義務。律法規定不可姦淫，她就不能再找其他男人，必須維

持對丈夫的貞潔。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，她就可以改嫁，找

另外一個丈夫。到目前，保羅所說的都是一般的常識，十分合理。當然，保

羅說的不只是女人和丈夫，而是預表。  

那誰是女人，誰又是丈夫呢？我們先把女人與丈夫做一個屬靈的定義。我們

先從婚禮看起，中西方的婚禮其實都一樣，在結婚的時候，新娘是要蒙著頭

紗，這是西方的禮俗，或者套上紅布，這是中國的禮儀。意思就是說做女人

的不能夠出頭，在她的家中，丈夫是頭，妻子是要站在順服的地位。  



保羅在以弗所書 5：22-33 節，也很詳細地講到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。保

羅是用基督與教會，作為丈夫與妻子的對比。妻子要順服丈夫，好像教會順

服基督; 而丈夫要愛妻子，就像基督愛教會，並且為教會捨己。所以從屬靈

的角度來看，丈夫是做頭的，妻子要順服丈夫；然而一個真正做頭的，要愛

妻子，並且為妻子捨己。  

有了這樣的定義之後，我們再來看女人與丈夫的預表。女人比較容易解釋，

就是指被造的人類。以賽亞書 54：5 節，「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; 萬軍之

耶和華是祂的名。」當初神造人的時候，給了人一個妻子的地位，要以神做

他的丈夫。當然，這裡講的人是一個團體的人，也就是受造的亞當族類。本

來是要作為神的妻子，這是神原初的心意。到了時間結束之後，開始了永遠

的新天新地，神就要完成祂原來的心意。  

在啟示錄 21：2 節，「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，預備好

了，就如新婦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」這裡我們看到，到了新天新地，有一

個團體的新人已經預備整齊，要成為基督的新婦，完成神原初的心意。如果

當初亞當不犯罪，罪也沒有進入世界，這預表的答案就很簡單：基督是丈夫，

團體的人是妻子，這是神本來的心意，也是最後一定會成就的。  

可惜的是，在創世記第 3 章，人墮落了，罪進入了世界，撒旦成了這個世界

的王，整個受造的族類，就是那出於亞當的，就變成了舊人。舊人是一個集

合名詞，而老我就是舊人中的一員。撒旦是上一個時代的天使長；撒旦的墮

落記載在以賽亞書 14：12-15 節，原因就是撒旦要與神同等，他不以自己的

地位為滿足，他不順服神，要向神獨立，撒旦想要出頭，就墮落了。  

 



結果撒旦來誘惑人的方式也是一樣，他從夏娃下手。夏娃本是亞當的妻子，

要順服亞當，但是夏娃出頭了，獨立於亞當之外；接著亞當也跟著出頭了，

獨立於神之外。本來神命定的次序，是夏娃順服亞當，亞當順服神。在人墮

落的時候，整個次序完全錯亂了。這個錯亂就把整個亞當的族類，不管是男

還是女，就構成了一個舊人。也就是說，當人不再順服於女人的角色，要向

神獨立，就造成了舊人。也就是說人不滿意於作為妻子的角色，要出頭、要

獨立、要變成丈夫，結果就變成了舊人。  

問題是舊人以為他獨立了，事實上根本沒有，他成為罪的奴隸，而罪的源頭

就是撒旦。人不知不覺地從本來應該順服神，變成了順服撒旦，成為了撒旦

的妻子。我們看到撒旦實在狡猾，他知道神的計劃，是要娶一個團體的人，

作為基督的新婦。撒旦是最大的仿冒者，他敗壞了神所造的人類，篡奪了神

的位置，使人不知不覺地成為了他的妻子，還自以為獨立了。  

列王紀上 16：31 節，那裡講到，北國以色列的王，娶了耶洗別為妻，又跟

著她去敬拜巴力。巴力的意思就是我的丈夫。當人拜偶像，就是以偶像為他

的丈夫；當然這是明目張膽的去敬拜偶像。就是那些不敬拜偶像，也不知不

覺地就成為撒旦的跟隨者，因為撒旦是這個世界的王。並且撒旦用罪和死來

挾制人，整個舊人就落入絕望的光景，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。  

就在老我絕望的光景中，神執行了救贖計劃；耶穌基督照著神的計劃，被釘

死在十字架上。我們當然知道，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是擔當我們罪的刑罰，

為我們完成救贖。但是除此之外，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。在希伯來

書 2：14 節，「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，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，特要藉

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，就是魔鬼。」原來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時候，不

僅眾人的罪歸在祂身上，就連撒旦也在那個時候被神審判，並且就被敗壞了。  



當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一開始撒旦還很高興，以為他的狡計得逞。他一定

沒想到，神竟然把眾人的罪都歸在耶穌身上，所有的罪，包括罪的源頭，同

在耶穌身上，受了審判。撒旦以為自己設了一個陷阱，結果自己就掉進陷阱

裡。認識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老我是舊人中的一員。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

的時候，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而撒旦也在那時受了審判。丈夫若死

了，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。老我死了，撒旦也被敗壞了，律法管人是在人活

著的時候，人一旦死了，就脫離了律法。丈夫死了，人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。  

 

第 3 節：「所以丈夫活著，她若歸於別人，便叫淫婦; 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脫

離了丈夫的律法，雖然歸於別人，也不是淫婦。」 

整個亞當的族類在受造的時候，神是她們的丈夫。然而，神還活著，人就不

順服神，而歸於撒旦，落入了罪和死的權勢中；人變成了舊人，而這個舊人

就是淫婦。難怪在何西阿書，神藉著先知的口，把以色列人比作大淫婦。

「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，雖然歸於別人，也不是淫婦。」耶

穌在十字架上，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撒旦，舊人也一同釘在十字架上。一次

同時解決了奸夫、淫婦。  

耶穌不僅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三天，基督從死裡復活。復活之後就產生了新

造；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，就被構成了新人。這個新人就完全脫離了丈夫的

律法，能夠自由、純潔的歸給基督；新我就是這新人中的一員。加拉太書 2：

20 節，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

面活著;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。」這一節中就有四

個我，前面兩個我是老我，後面兩個我是新我。老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



所以現在活著的不再是老我，乃是基督在新我裡面活著，並且新我在肉身活

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。  

就像在第 6 章講的，客觀地知道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是 2000 年前發生

的事實。然而我們還要把那一個客觀的事實，轉變成為我們主觀的經歷。而

今天的我，在經歷的層面上可以是老我，也可以是新我。因為今天我們是那

麼複雜， 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11：2-3 節，就勸我們，「因為我曾把你們

許配一個丈夫，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，獻給基督。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

於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，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。」 

對於基督而言，我們應該是一個貞潔的童女，只能歸給基督。撒旦雖然在

2000 年前已經受了審判，並且已經被敗壞了，那一個審判和敗壞，只有在

基督的範疇裡成為實際。在歷史的進程中，撒旦要在千年國之後，才會被丟

進火湖。因此，今天在我們生活上的應用，就必須是在基督裡，看見撒旦已

經被敗壞了。老我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了，新我就能夠自由地歸於基督，也

就不再受律法的轄制了。保羅用女人與丈夫的比喻，就是要我們認清，我們

的地位：如果我們是在基督裡，我們就可以脫離律法的轄制，我們就可以從

律法中得著釋放。  

我們一同來禱告：主啊，謝謝你極大的恩典。你在十字架上不僅為我們完成

了救贖，你還敗壞了罪的源頭，就是撒旦。讓每一個在耶穌基督裡的人，都

能夠脫離丈夫的律法，不再受律法的轄制，而是從律法中得著釋放了。幫助

我們看清楚這樣的事實，也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學習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以恩典

代替律法。我們的勞苦和事奉，都是因為經歷了豐富的恩典，在感恩中願意

把自己擺上，而不是律法上的要求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禱告奉主耶穌基督

的聖名。  


